附件1

钦北区2020年“全国扶贫日”扶贫
捐赠仪式细化工作方案

我区定于2020年10月17日上午10:00在区行政信息中心一楼大厅前举办第7个“全国扶贫日”扶贫捐赠仪式。为确保捐赠仪式顺利开展，根据捐赠仪式总方案的工作分工，明确各部门职责，制定如下细化方案：
一、区委办公室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主要职责：
（一）负责发布动员机关单位干部参与扶贫捐款活动倡议书；
（二）负责印发举行捐赠仪式方案；
（三）负责组织参加捐赠仪式的人员站位。
二、区委宣传部主要职责：
（一）负责指导机关单位、各镇做好宣传条幅张挂工作、选备捐赠背景音乐，营造活动氛围；
（二）负责捐赠活动的摄影、信息采写及发布；
（三）负责通知区直新闻媒体参加活动并作报道。
三、区委统战部主要职责：
（一）负责组织动员民营企业参与捐赠活动；
（二）负责组织动员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参与捐赠活动。
四、区人武部主要职责：
负责组织辖区内官兵代表参加捐赠活动。
五、区工商联主要职责：
负责组织民营企业家参与捐赠活动。
六、区总工会主要职责：
负责组织工会系统参与捐赠活动。
七、团区委主要职责：
（一）负责组织辖区内青年企业家参与捐赠活动；
（二）负责组织辖区内青年文明号参与捐赠活动。
八、区妇联主要职责：
负责组织辖区内女企业家参与捐赠活动。
九、区工业和信息化局主要职责：
（一）负责组织移动、电信、联通公司提前发送倡议扶贫捐款手机公益短信；
（二）负责动员辖区内各大型企业捐款。
十、区教育局主要职责：
负责组织城区教育队伍参与捐赠活动。
十一、区民政局主要职责：
配合钦北区红十字会做好捐赠款物的接收和现场清点、统计工作。
十二、区住房城乡建设局主要职责：
负责组织辖区内房地产企业参与捐赠活动。
十三、区卫生健康局主要职责：
（一）配合区机关服务中心做好捐赠仪式现场布置（现场音响设备、2个捐赠箱和物品接收台等）等工作；
（二）负责捐赠款物的接收和现场清点、统计工作；
（三）负责捐赠物品的运输及存放；
（四）向捐赠企业（个人）出具广西壮族自治区捐赠专用收款收据；
（五）通过新闻媒体及时发布接受捐赠和使用情况公告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十四、区扶贫办主要职责：
（一）负责起草举行捐赠仪式的通知、捐赠仪式方案、主持词、领导讲话参考稿报区委办、区政府办；
（二）负责起草扶贫捐赠倡议书；
（三）配合做好捐赠仪式现场的接待、站位安排、捐赠企业举牌和引领等工作；
（四）负责签到工作；
（五）负责制作捐赠牌。
十五、区机关服务中心主要职责：
负责配合做好捐赠仪式横额制作和现场布置（现场音响设备和2个捐赠箱等）等工作。
十六、区招商促进局主要职责：
负责组织辖区内爱心企业参与捐赠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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